四川省内江市招商指南

四川省内江市交通区位优势突出、劳动力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特别是在2007年，成都、重庆成为第三个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成渝经济将呈现新的更快增长。内江作为成渝经济圈内的重要城市之一，也由此面临蓬勃发展的大好机遇。
一、内江概况
内江是四川省规划建设的八个大城市和四大二级物流枢纽城市之一。
内江市幅员面积5386平方公里，总人口421万,辖三县两区（市中区、东兴区、资中县、隆昌县、威远县）。东与重庆相邻，北与成都相望，紧邻泸州、自贡、宜宾、资阳、遂宁等四川重要的工业城市，以内江为中心，半径200公里范围内，有大中城市26个，人口6000万，是中国西部极具经济增长潜力的区域。
1、交通优势明显
内江是四川省仅次于成都的第二大交通枢纽，距成都172公里、重庆169公里，成都至重庆、内江至宜宾、隆昌至纳溪高速公路在此交汇，全市公路通车里程3149公里。321国道和206、207省道穿境而过。随着内江至遂宁、隆昌至贵州黄桶、隆昌至贵州大方等高速公路的规划建设，内江在成渝经济走廊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地位将更加突出。内江现有货运汽车1.38万辆，平均运输成本为0.55-0.65元/吨.公里左右，2007年货运量3940万吨。

  附表1： 内江高速公路辐射的部分城市及里程
	起点
	公路名称
	目的地
	里程（公里）

	内江市
	成渝高速公路
	资阳市
	86

	
	
	成都市
	172

	
	
	永川市
	100

	
	
	重庆市
	169

	
	
	贵阳市
	630

	
	内宜高速公路
	自贡市
	39

	
	
	宜宾市
	143

	
	
	云南水富市
	169

	
	
	昆明市
	788

	
	隆纳高速公路
（西南出海大通道）
	泸州市
	110

	
	
	纳溪市
	130

	
	
	贵阳市
	490

	
	
	北海市
	1590

	
	成绵高速公路
	德阳市
	238

	
	
	绵阳市
	298

	
	
	广元市
	521

	
	206省道（内遂高速公路今年建成）
	遂宁市
	145

	
	
	南充市
	242

	
	
	广安市
	329

	
	至其他城市高速路
	西安
	1092

	
	
	深圳
	2162

	
	
	长沙
	1519

	
	
	兰州
	1162

	
	
	武汉
	1402


境内有成都至重庆、隆昌至纳溪、内江至昆明等铁路，全市铁路总里程184.3公里。内江至遂宁、归德至连界铁路正在建设中。内江东站年吞吐能力140万吨以上，是川东南规模最大、设施完善的综合型货运站，装卸机具一次性装吊能力可达36吨，能保证货物随到随发（昆明、宜宾、自贡、泸州、资阳等地车组均在此编组排列）。

     附表2： 内江铁路辐射的部分城市及里程
	起点
	目的地
	里程（公里）

	内

江

东

站
	重庆
	259

	
	成都
	219

	
	西安
	1061

	
	贵阳
	690

	
	昆明
	872

	
	深圳
	2655

	
	广州
	2508

	
	长沙
	1704

	
	武汉
	1518


水路运输便捷，内江经隆纳高速公路和隆泸高速公路至泸州港仅110公里。泸州港属于千吨级货运码头，全天候3级航行，港口现有千吨级船只50余艘，设施完善，承载快速，2007年装卸量突破1000万吨。
   附表3：泸州港至以下港口的里程及2007年运价

	起点
	目的地
	
	里程（公里）

	泸州港
	重庆朝天门港
	
	259

	
	宜昌港
	
	219

	
	汉口港
	
	1061

	
	南京港
	
	690

	
	上海港
	
	872


2、劳动力丰富
内江市总人口421万，其中，市中区人口54万。境内生产生活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劳动力密集且性价比极高，有大量从事医药化工、机械制造、轻纺加工等行业的熟练技术工人。

附表：2007年内江与全国部分城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对比表                                单位：人民币元
	内江
	成都
	重庆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全国

	16566
	26606
	23098
	39867
	34707
	40187
	38798
	24932


    3、工业基础雄厚
内江是四川省的老工业基地，工业基础雄厚，形成了冶金建材、电力能源、食品加工、医药化工、机械制造五大支柱产业。
市内工业企业云集，有川威集团、威玻集团、山山药业集团（亚洲最大的红霉素生产企业）、维尔康药业、内江电厂、白马循环硫化床公司、华润蓝剑、福润食品、方向峨柴、山川机械、东林机械等规模企业458户。
工业上，到2011年，力争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规模工业企业上1000户。力争建成产值上200亿元的集中区1个，100亿元的1个，50亿元的3个。
4、通讯发达
区内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通讯巨头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通信技术和设备，实现了交换程控化，长途和本地网传输数字化。
二、内江市中区辖区的工业园基本情况
1、内江市中区工业集中发展区
该区位于内江城区南郊的市中区乐贤镇，距主城区2公里，成渝、内宜高速公路出口5公里，火车客站5公里，火车货站2 公里，铁路专线直通区内。
园区规划总面积3300亩 (2.19平方公里)，新征地1623.5亩，其中工业用地1500亩、配套商住用地123.5亩。按照“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发展思路，园区1623.5亩新征地规划为三大产业园区：一期征地510亩建机电工业园；二期征地中的393.5亩建中小企业创业园、720亩建食品工业园。
截至2007年底，园区内已聚集了高坝电厂、华润蓝剑、南京雨润、东林机械等80户企业，其中规模企业21户，产值上亿元的企业4户，初步形成了电力、机械、医药、食品、建材五大支柱产业，园区企业工业总产值已达31.8亿元。
2、内江经济开发区基本情况

该区是1992年经四川省政府批准成立的省级重点开发区，规划有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医药化工、纺织轻工、市场仓库、交通运输、商贸居住、旅游服务等功能片区。园区位于内江市城区，紧邻成都至重庆、内江至宜宾高速公路进出口和火车客、货站，有铁路专用货场和高速公路客运中心。321国道横贯园区。

园区规划总面积10平方公里，其中审定面积7.35平方公里，已征地3580.4亩。建成了18—45米宽、总长4.1公里的主干道和14米宽、总长1公里的次干道。园区建有110KV变电站一座，供（排）水、电、气、通讯等配套设施完善。已入驻各类工业项目51个，其中大型企业1个，中型企业15个，小型企业35个；外商投资企业3个、省外投资企业8个。

三、水电气供应情况
（一）电力供应
1、供应方式：国家电网供应。
2、供电能力：市内发电机装机容量达130万千瓦，加上即将上马的60万千瓦循环流化床，装机容量将达190万千瓦。城乡电网密布，供电网络改造基本完成，全市供电量达786兆瓦，是川南电力基地和四川两大电力输出网之一。对企业可提供双回路供电，供电部门将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3、电价：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2006]1233号、省物价局川价法[2006]145号文件规定，供电价格如下：
	用电等级
	基准电价
	代收基金
	大工业基本电费

	35千伏
	0.499元/度
	0.0468元/度
	8000（变压器容量）×18元/月

	110千伏
	0.484元/度
	
	


 根据国家计划发展委计价格[1998]1802号文件规定对使用范围的用户实行丰、枯、峰、谷浮动电价（按基准电价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时间
	月
	时段

	
	12—4月
	6—10月
	5、11月
	07：00—11：00 
19：00—23：00
	23：00—7：00
	11:00-19:00

	调整幅度
	上调20%
	下调20%
	不调
	上调60%
	下调60%
	不调


（二）水供应
境内有长江支流——沱江贯穿全境，地表水、地下水十分丰富，市区供水能力15万吨/日，人均日生活用水183.94升；管网供水普及率99.36%，公共供水管网总长度351公里。园区为城市主管道供水。

             供 水 价 格 表             
                                      单位：元/M3
	工业
	商业
	建筑业
	居民生活

	2．45
	2．99
	5.29
	2．19


（三）、天然气供应
有国家天然气重点开发区三个，城市天然气储气能力达272.6万立方米。市区天然气日供气总量达10万立方米。已建成高中压输气管道250公里，城市门站1座、配气站4座。城市天然气气化率达75%。
	天然气
	储气
能力
（万M3）
	日供气总量
（万M3）
	高中压输气管道（KM）
	城市
门站
（座）
 
	配气
站
（座）
 
	天然气气化率
 
	价格
（元/ M3）

	
	
	
	
	
	
	
	工业
	居民生活

	
	272．6
	10
	717
	1
	4
	75%
	1.34
	1.30


四、政府配套政策
（一）财税等政策支持（详见附件）。
（二）土地价格
内江工业集中区的用地手续完备，已“六通一平”，土地挂牌价11.2万元/亩。
根据投资企业的具体情况（项目类别、投资规模及强度、科技含量、税利贡献、安置就业等），由政府给予企业技改或基础设施资金扶持，对引进的国内外知名企业或投资上亿元的项目，按照“一事一议”、“一企一策” 的原则专门研究给予优惠政策。供地价在每亩5万元以内，最低可为零地价。
    附件：《内江市承接产业转移优惠办法》
                       驻珠三角角代表：王家勇   13388369596

                                    梁录东  15883286293
                            e-mail: szqzsj137@126.com

                                        2008年7月4日
内江市人民政府令
第31号

《内江市承接产业转移优惠办法》，已经市政府2008年4月10日第65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发布，从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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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长：

　　　　　　　　　　　
 二○○八年四月十四日

内江市承接产业转移优惠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入实施充分开放合作战略，提升我市区域竞争力和吸引力，积极有效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根据国家、省和市的有关规定，结合内江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面放开投资领域,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明令禁止的领域外，鼓励外来投资者到内江投资兴业。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外投资者投资且在内江行政区域内纳税的转移企业。税收解缴关系在市级的转移企业可享受市本级优惠，其它转移企业可由税收解缴关系所在县(区)政府参照本办法执行。本市投资者在市内工业园区投资项目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章　财政政策

第四条　转移企业新办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土地款）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生产性项目，或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商业配送中心，或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按实缴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全额补助企业，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补助企业。

第五条　转移企业新办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土地款）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生产性项目，或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商业配送中心（或大型专业批发市场），自经营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按实缴增值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补助企业。

第六条　转移企业重组并购我市原有工业企业的，扣除原企业上年税收基数后，新增部分税收地方留成部分，按第四、五条的规定执行；与本地企业合资新办工业生产性企业的，参照第四、五条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转移企业投资农、林、牧、渔业产业化项目，按《内江市农业产业化项目市级财政贴息资金暂行管理办法》（内财农[2004]11号）和《关于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通知》（内委发[2004]16号）执行。

第八条  转移企业投资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大、带动力强的项目，按“一企一策”的办法给予财政扶持。

第九条  转移企业投资建设的标准厂房第一次出售所缴纳的营业税、契税、房产税的地方财政留成部分，于下一年度6月底前按不低于80％的比例补助投资者。标准厂房出租应缴纳的营业税、房产税地方留成部分，3年内按不低于80％的比例于下一年度6月底前补助投资者。

第十条  市内工业企业搬迁到本市行政区内工业园区的，企业原有土地可根据城市规划调整用地性质，并依法予以处置。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按不低于50%的比例用于补助企业进入市内工业园区发展工业，其资金使用须接受财政部门监督。

第三章   税收政策

第十一条  落实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区域性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优惠，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及《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对以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且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转移企业，2010年前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十三条  转移企业为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在一个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实行100％扣除基础上，允许再按当年实际发生额的50％加计扣除。经省和市级认定的创新型转移企业，可参照前3年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的平均数，实行研发经费预提留列支，年终据实结算。转移企业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免征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十四条  转移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或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转移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专用设备，其设备投资额的10％可从企业当年的应纳所得税额中抵免。

第十五条  对重点转移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2010年底以前，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第十六条  转移企业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报请市政府批准在城区范围内的工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和开发区落户的转移企业，可享受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等级和税额标准三年内降低一个等级征收的优惠政策；纳税确有困难的，可提出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申请，由地税机关按税收程序报批减免。
第四章　用地政策

第十七条   转移项目用地及配套设施用地，优先接受用地预申请，优先用地预审，优先报批。对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转移项目，优先给予安排用地。

第十八条  利用闲置土地、厂房发展产业转移项目的，涉及的报批手续从简。转移企业可以租用厂房方式解决临时性建筑物用地。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规划区内已依法取得的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允许转移企业通过协议方式，接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入股、联营、租赁形式投入企业。

第十九条  对转移企业现有工业用地，在符合规划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而增加工厂厂房容积率的，不再收取或调整土地有偿使用费；对新征工业用地，厂房建筑面积高于容积率控制指标的部分，也不再收取或调整土地有偿使用费。

第二十条  转移企业依法获得的项目用地，一次性缴纳全部土地出让价款确有困难的，在第一次支付应缴纳的60%以上后，可以在一年半内分期付款，余款付清后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其间，相关部门在项目规划、报建等方面给予支持。转移企业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贷款，金融部门可按土地实际评估价抵押。

第五章　收费政策

第二十一条　对鼓励类产业转移项目和工业发展项目，国家政策规定的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属于上缴中央和省的部分，按收费标准的下限收取；属于市、县(区)收取部分，按如下规定收取：行政性收费全免，事业性收费按收费标准下限的50%收取，经营性和中介服务性收费按成本价收取。对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含土地款）在5亿元以上的转移项目，免收市、县(区)的全部行政事业性收费，并由当地政府承担其环境影响评估、安全评价等规费。
第二十二条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土地款）在2000万元以上的转移工业企业，自投产之日起，除水资源费、环保排污费及超标排污费、污水处理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以及代省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外，三年内免收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二十三条   转移企业投资建设工业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免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和人防易地建设费。

第二十四条   列入重点科技计划、重点技术创新计划、高技术产业化计划的项目，自立项之日起3年内免征购置新建生产科研办公用房的交易手续费和产权登记费，减半征收购置存量生产科研办公用房的交易手续费和产权登记费。

第二十五条   转移企业整体收购我市国有企业，对被收购企业原有的不良资产，经有关部门批准可予以核销，对非经营性资产准予剥离；在收购、兼并、重组过程中涉及存量土地、房产转让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免费变更权属；办理水、电、气及其他权证，除工本费外免收其他费用。

第六章　其他政策

第二十六条  优先安排重点转移企业用电、用气、用水计划和指标，确保项目及时落地、按期投产。供电部门根据用电负荷性质及对用电可靠性的要求，逐步建立双电源，确保转移企业用电，如因线路检修等原因确需停电，需提前24小时通知（除紧急情况外）。对于转移企业的新增用电、增容、安装等要求，实施客户经理制，开展一对一服务，在5个工作日内予以安排，正常使用后为企业提供7×24小时服务。对转移企业厂区外的原有供配电设施，实施一次性免费维护。工业园区内销售收入上5亿元的工业企业的用水、用电、用气优先优惠供应，并开展专项价格政策服务。

第二十七条  经外来投资者本人申请，可为本人、配偶、子女和父母一次性办理城镇居民户口，只收工本费；企业所雇用的大专以上或中级以上职称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可办理城镇居民户口，只收工本费。

第二十八条　尊重外来投资者在其子女入托、就学等方面的选择，并及时予以安排，对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的投资者子女，免收选校费。

第七章　执行程序

第二十九条  转移企业在竣工投产后即可向内江市承接产业转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内江市招商引资局）提出享受优惠政策的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

第三十条  内江市承接产业转移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材料，并与财政、税务、审计等有关部门到现场调查核实后，提出初步优惠意见，经内江市承接产业转移领导小组初审后，报市政府批准，做出最终优惠决定，送达有关市级部门执行。

第三十一条  税收减免的兑现，由税务部门审批落实。财政补助和返还的兑现，由纳税人申报，年初根据年度经营计划提出预计数，经招商、财政、税务部门审查后，报市政府审批，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审定的数额下达企业年度控制预算；市财政局根据企业实际缴纳税费情况，按季兑现，年终清算，进行追加或追减。收费政策的兑现，由财政与规建、环保、工商、税务等有关执收部门办理。户籍政策的兑现，由公安部门办理。

第三十二条  土地政策由市政府在洽谈项目时按“一企一策”原则决定，财政、土地部门办理；市内企业搬迁入工业园区的，由财政、国土、审计等部门办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招商引资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政府其它有关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本办法实施前在我市投资的客商及其企业或项目，除国家政策有重大变化的，原则上执行投资时的承诺及当时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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